
東海大學僑生各項獎學金申請表 

學  號   系  級  姓  名  

聯絡電話  性  別  國籍  

教育部（或海外聯招會）分發日期文號 *必填 
 

現居地址/寢室號碼.  □ 校內寢室號碼             

□ 校外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獎學金 

（可複選） 

□ 教育部清寒僑生助學金（限秋季申請且限大學部） 

□ 僑委會僑生學習扶助金： □ 上學期  □ 下學期 

□ 東海大學僑生助學金： □ 上學期  □ 下學期 （限大學部） 

家屬 

稱謂 存/歿 姓名 年齡 職業 職稱 

  
    

 
 

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本人經濟狀況 1. 打工： □ 有  □ 無 

2. 家人或伴侶在臺： □ 是 □ 否 

必要文件 □歷年成績單  

□存摺影本  

□評分表  

□清寒證明影本或當年度相關證明文件  

其他文件 

（非必要） 

□擔任負責人或負責執行幹部證明  

□其他優良事蹟證明 

 

註：以上資料均屬真實，若有虛報之處，本人願依規定撤銷資格並繳回助學金，絕無異議。 

  
 
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年   月   日 
  



東海大學僑生各項獎學金評分表（學生填寫） 

姓  名  系  級  國籍  

項  目 項目說明 得 分 
（審查小組填寫） 

1、 雙親現況？ 

（雙親健在及未離異者不需填寫） 

□父母雙亡  
□父亡或母亡   
□父母離異  

 

2、 身心障礙、重病或需長期治療與

否？（需附當年度醫院證明） 

  

□本人身心障礙 

□同住家人重病須長期治療 

□同住家人有殘障 

 

3、 父母工作狀況？  □全無工作 All unemployed 
□打零工者 Part-time worker 

 

4、 本學期是否獲得其他獎助學金 

 （依金額給分） 

□是，獎學金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

□否  

 

5、 前一學期是否擔任社團負責人或

負責執行幹部？（需檢附證明） 
□是，社團名稱： 

  職稱： 

□否 No 

 

6、 前一學年學業總平均如何？ 

  

□GPA 3.39 以上 
□GPA 2.93 至 3.38   
□GPA 2.45 至 2.92 
□GPA 1.96 至 2.44  
□GPA 1.70 至 1.95 

 

7、 其他（熱心助人、積極參與公眾事

務、家中人口眾多等） 

由審查小組依事實考評  

8、 家庭突遭重大變故影響生計 

    （附當年度證明） 

□有 

□無 

 

總分 上述積分，合計        分 

 

  
本人以上所陳述事情一切屬實，如有不實或不符規定等情事，經查證屬實者，願依規定被撤銷資格，

絕無異議。 

  
申請人簽名： 

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 


